憲法及人權事務委員會
在大律師公會有關憲法及人權範疇的紀錄中，二零零六年或可算是平靜的一年。
今年，全國人大常委會不曾就基本法進行釋法；社會上也沒有關於基本法技術上或理念上的機制的激烈辯論；終審法院的判決也不曾被某些界別的人士錯誤解讀而因此惹來爭議。 

然而，憲法及人權事務委員會也有工作要處理。委員會在白孝華資深大律師迅速而寶貴的協助下，研究了《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草案》和在數個普通法管轄區中相類的管理制度，並撰寫了一份內容殷實的報告，讓公會向立法會及行政機關指出草案中各種概念上及起草時的錯誤。從某些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看來，行政機關回應了公會部份疑慮和反對論點。至於這些條文有否完全和恰當地回應了公會所提出最重要的問題，則須留待適當情況發生時再由司法作出定奪。
委員會的第二項主要工作亦同樣在二零零六年二至三月間進行。期間，委員會撰寫了公會就《公民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過去六年在香港的落實情況的意見，並提交予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參考。儘管公會並未派代表前往紐約向人權委員會成員親身講述公會的簡介文件，但透過人權委員會的觀察結論，我們有充分理由相信公會這份行文簡潔精要而準時提交的文件為人權委員會成員提供了一個來自香港的可靠的資料來源和意見，以讓委員會與行政機關交鋒。
委員會第三項主要工作與內部事宜有關。此項工作涉及審研芮安牟法官在《鄺國熙訴香港醫務委員會》(HCAL 46/2006)一案中的判決，並考慮此項判決對公會在《行為守則》下有關刊登廣告、執業推廣和宣傳的立場有何含意(如有的話)。委員會在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向公會執委會提交了有關文件。
委員會成員亦參加了由民政事務局舉辦的人權論壇，與行政機關及非政府組織交流意見。
來年將會是根據基本法中「一國兩制」理念下實行「港人治港」的十周年，也將是周年紀念及觥籌交錯的一年。然而，在芸芸的慶祝活動中，或許仍有工作需要處理，比方是那些正處於立法程序，或會測試內地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兩地司法合作的法例草案；與及那些正在進行而包含抽象解釋問題的法律訴訟，它們最後或除了給寫進LHLR(長毛法律彙編)的書頁外，或會到北京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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